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廉 政 公 署 事 宜 投 訴 委 員 會  
二 零 零 八 年 年 報  

 

引言  

 廉 政 公 署 事 宜 投 訴 委 員 會 (下 稱 “ 委 員 會 ” )在 一 九 七 七 年 十 二 月

一 日 成 立 ， 負 責 監 察 及 檢 討 廉 政 公 署 (下 稱 “ 廉 署 ” )如 何 處 理 對 廉 署

及 其 人 員 所 作 不 涉 及 刑 事 的 投 訴 。 每 年 ， 委 員 會 向 行 政 長 官 提 交 年

報 ， 敘 述 委 員 會 在 過 去 一 年 的 工 作 。 為 了 提 高 委 員 會 的 透 明 度 及 問 責

性，該年報亦會提交立法會和公開讓市民參閱。  

委員  

2 .  委 員 會 的 主 席 及 成 員 均 由 行 政 長 官 委 任 。 二 零 零 八 年 ， 委 員 會 的

主 席 由 廖 長 城 先 生 出 任 ， 二 零 零 八 年 一 月 一 日 至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的 委

員會成員名單載於附件 A。  A 

職 權 範 圍  

3 .  委員會的職權範圍如下：   

( a )  監 察 廉 署 如 何 處 理 任 何 人 士 對 廉 署 及 其 人 員 所 作 不 涉 及 刑 事

的投訴，並在委員會認為恰當時進行檢討；  

( b )  找出廉署工作程序中任何導致或可能導致投訴的漏洞；以及  

( c )  在 委 員 會 認 為 恰 當 時 ， 向 廉 政 專 員 提 出 建 議 ， 或 在 認 為 有 需

要時，向行政長官提出建議。  

  



處 理 投 訴  

4 .  任何人士如對廉署或其人員有投訴，可以書面向委員會秘書 1 (下
稱 “ 秘 書 ” )作 出 ， 亦 可 以 電 話 、 以 書 面 或 親 身 到 任 何 一 間 列 載 於 附

件 B 的 廉 署 辦 事 處 作 出 投 訴 。 如 投 訴 是 秘 書 收 到 的 ， 秘 書 會 認 收 投

訴 ， 並 把 投 訴 交 由 廉 署 跟 進 。 廉 署 接 獲 秘 書 的 轉 介 或 直 接 接 獲 投 訴

後 ， 會 致 函 投 訴 人 ， 列 明 各 項 指 控 ， 並 把 覆 函 副 本 送 交 秘 書 。 廉 署 執

行 處 設 有 一 個 特 別 小 組 (即 內 部 調 查 及 監 察 組 )， 負 責 評 估 和 調 查 這 些

投 訴 。 廉 政 專 員 會 經 秘 書 ， 向 委 員 會 提 交 其 對 每 宗 投 訴 所 作 的 結 論 和

建議。  

B 

5 .  秘 書 會 就 廉 政 專 員 的 調 查 報 告 逐 一 擬 備 討 論 文 件 ， 並 會 將 報 告 及

文 件 一 併 送 交 委 員 審 議 。 委 員 可 要 求 廉 署 就 調 查 報 告 提 供 補 充 資 料 及

／ 或 闡 明 詳 情 。 所 有 文 件 及 調 查 報 告 會 安 排 在 委 員 會 會 議 中 審 議 。 投

訴人和投訴所涉及的廉署人員其後會獲書面通知委員會的結論。  

處 理 尚 待 判 決 方 可 展 開 調 查 的 個 案  

6 .  廉 署 會 盡 快 調 查 每 宗 投 訴 。 假 如 投 訴 涉 及 的 指 控 與 進 行 中 的 刑 事

調 查 或 訴 訟 （ 下 稱 “ 尚 待 判 決 方 可 展 開 調 查 的 個 案 ” ） 有 直 接 或 密 切

關 係 ， 廉 署 通 常 會 延 至 有 關 的 刑 事 調 查 或 訴 訟 完 結 後 才 對 投 訴 進 行 調

查 。 廉 署 在 調 查 投 訴 的 過 程 中 ， 往 往 須 與 投 訴 人 深 入 晤 談 ， 當 中 可 能

觸 及 有 關 刑 事 訴 訟 的 案 情 ， 這 可 能 會 出 現 一 些 對 尚 待 判 決 方 可 展 開 調

查 的 個 案 投 訴 人 不 利 的 證 供 。 廉 署 會 以 書 面 通 知 投 訴 人 延 遲 調 查 其 投

訴 ， 直 至 相 關 的 刑 事 調 查 或 訴 訟 完 結 為 止 。 如 果 投 訴 人 仍 有 意 要 求 廉

署 立 即 就 其 投 訴 展 開 調 查 ， 而 投 訴 所 涉 事 項 可 能 與 須 由 法 庭 裁 決 的 事

宜 有 密 切 關 係 ， 廉 政 專 員 會 徵 詢 法 律 意 見 ， 以 及 決 定 是 否 延 遲 調 查 有

關 投 訴 。 廉 署 會 在 每 一 次 委 員 會 會 議 中 提 交 尚 待 判 決 方 可 展 開 調 查 的

個案摘要，供委員討論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委員會秘書的工作，以前是由廉署及前行政立法兩局 (非官方 )議員辦事處分擔的。

由一九九四年三月起，委員會秘書處的職務，改由當時的布政司辦公室 (現稱政務

司司長辦公室 )轄下行政署負責。  

 廉政公署事宜投訴委員會秘書的地址如下：  
香港下亞厘畢道中區政府合署西座 12 樓  
政務司司長辦公室轄下行政署  
(電話號碼： 2810 3503；傳真號碼： 2524 7103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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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 獲 的 投 訴   

7 .  二零零八年內，當局共接獲 22 宗對廉署人員的投訴 2，二零零七

年及二零零六年則分別有 18 及 15 宗投訴。接獲的 22 宗投訴共涉及

48 項年內登記的指控。這 48 項 指 控 大 多 涉 及 廉 署 人 員 疏 忽 職 守 ( 4 6 % )
及 行 為 不 當 (42%)， 其 餘 則 關 乎 濫 用 權 力 ( 1 2% )。 有 關 的 統 計 數 字 摘 要

見表 1。  

表 1  —— 二零零七年及二零零八年所登記的指控數目及類別   

指 控 類 別  
二 零 零 八 年  
指 控 數 目 ( %) 

二 零 零 七 年  
指 控 數 目 ( %) 

1 .  疏忽職守  22 (46%)  17 (40%)  

2 .  行為不當  20 (42%)  12 (28%)  

3 .  濫用權力    

( a )  搜查  0  3  

(b )  逮 捕 ／ 拘 留
／保釋  

1  5  

( c )  問話  4  3  

(d )  處理財物  0  1  

( e )  與律師接觸  0  1  

( f )  提 供 資 料 ／
文件  

1  0  

小計 :  6 ( 1 2 % )  1 3 ( 3 0 % )  

4 .  廉 署 的 工 作 程 序
有不足之處  

0 ( 0 % )  1 ( 2 % )  

總計 :  48  43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   廉署就投訴進行初步評估後，認為沒有需要展開全面調查的投訴，並不包括在內。

詳情請參閱第 14 段。  

  

   

3



8 .  在二零零八年接獲的 22 宗投訴中，有 17 宗共涉及 33 項指控的

投 訴 已 完 成 調 查 ， 有 關 報 告 亦 已 在 年 內 經 委 員 會 審 議 ； 餘 下 五 宗 涉 及

15 項指控的投訴，在年底時仍在調查。  

經 審 議 的 報 告   

9 .  委 員 會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年 內 舉 行 了 三 次 會 議 ， 共 審 議 了 27 個 報

告，包括 22 個 調 查 報 告 和 五 個 評 估 報 告 。  

調 查 報 告  

10 .  委 員 會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三 月 舉 行 的 第 一 次 會 議 上 ， 審 議 了 廉 署 提 交

有 關 在 二 零 零 七 年 接 獲 的 四 宗 投 訴 的 調 查 報 告 。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七 月 舉

行 的 第 二 次 會 議 上 ， 委 員 會 審 議 了 有 關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接 獲 的 七 宗 投 訴

的 調 查 報 告 。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十 一 月 舉 行 的 第 三 次 會 議 上 ， 委 員 會 審 議

了 有 關 11 宗 投 訴 的 調 查 報 告 ， 其 中 在 二 零 零 七 年 接 獲 的 有 一 宗 ， 在

二 零 零 八 年 接 獲 的 則 有 十 宗 。 經 委 員 會 審 議 的 其 中 一 份 調 查 報 告 的 事

例載於 附件 C。  C 

11 .  委員會在二零零八年審議了 22 宗共涉及 46 項指控的投訴，其中

兩 宗 投 訴 (9%)所 涉 及 的 三 項 指 控 ( 7% )證 明 屬 實 ， 在 該 三 項 指 控 中 ， 有

一 項 關 乎 原 來 提 出 的 指 控 以 外 的 其 他 事 宜 ， 但 證 明 屬 實 。 有 關 統 計 數

字摘要見下頁的表 2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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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  —— 二 零 零 七 年 及 二 零 零 八 年 委 員 會 證 明 屬 實 或 部 分 屬 實 的 指 控

數目及類別  

 二 零 零 八 年  二 零 零 七 年  

指 控 類 別  已 審 議 的
指 控 數 目

證 明 屬 實
／ 部 分 屬
實 的 指 控

數目  

已 審 議 的
指 控 數 目

證 明 屬 實
／ 部 分 屬
實 的 指 控

數目  

1. 疏忽職守  22 3 16 2 

2. 行為不當   18 0 20 0 

3. 濫用權力      

(a) 搜查  1 0 6 0 

(b) 逮 捕 ／ 拘
留／保釋  

1 0 10 0 

(c) 問話  4 0 6 0 

(d) 處理財物  0 0 3 0 

(e) 與 律 師 接
觸  

0 0 1 0 

(f) 不 當 地 披
露 證 人 ／
舉 報 人 ／
疑 犯 的 身
分  

0 0 2 0 

小計：  6 0 28 0 

4. 廉 署 的 工 作 程
序有不足之處  

0 0 1 0 

總計：  46 3(7%) 65 2(3%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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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 該三項證明屬實的指控是：  

( a )  一 名 人 員 判 斷 錯 誤 ， 容 許 兩 名 貪 污 案 件 的 投 訴 人 把 他 們 涉 及

技 術 性 詞 彙 的 錄 音 證 物 副 本 帶 離 廉 署 以 協 助 製 作 抄 本 ， 又 容

許 其 中 一 名 投 訴 人 及 其 律 師 看 到 有 關 該 案 的 法 律 意 見 ， 以 解

釋廉署調查為何未能確立案件的結果；  

( b )  另 一 名 人 員 在 調 查 貪 污 期 間 接 到 新 資 料 ， 未 經 登 記 程 序 便 立

刻展開調查；以及  

( c )  ( b )項 所 指 的 人 員 處 事 不 當 ， 在 前 一 天 已 向 疑 犯 留 言 ， 要 求

她與丈夫聯絡廉署，但仍指示下屬大清早前往疑犯的住所。  

13 .  廉 署 已 就 以 上 證 明 屬 實 的 指 控 ， 向 一 名 人 員 發 出 書 面 警 告 及 給 予

另一人員適當的訓示。  

評 估 報 告  

14 .  經 初 步 評 估 有 關 投 訴 後 ， 廉 署 如 認 為 沒 有 需 要 展 開 全 面 調 查 ， 會

向 委 員 會 提 交 評 估 報 告 ， 供 委 員 會 審 議 。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內 ， 委 員 會 審

議 及 通 過 了 廉 署 就 二 零 零 七 年 接 獲 的 兩 宗 投 訴 及 二 零 零 八 年 接 獲 的 三

宗 投 訴 所 提 交 的 五 份 評 估 報 告 。 廉 署 的 初 步 調 查 顯 示 ， 全 部 投 訴 均 明

顯 缺 乏 理 由 或 理 據 ， 毋 須 正 式 登 記 或 展 開 調 查 。 委 員 會 同 意 廉 署 的 評

估 ， 認 為 毋 須 就 這 些 投 訴 展 開 進 一 步 調 查 行 動 ， 廉 署 亦 已 致 函 通 知 有

關的投訴人。  

改 善 工 作 程 序   

15 .  對 投 訴 進 行 調 查 具 有 重 要 和 積 極 的 作 用 。 其 中 之 一 ， 是 通 過 研 究

有 關 事 宜 ， 使 廉 署 及 委 員 會 能 仔 細 審 查 廉 署 現 行 的 內 部 程 序 、 指 引 和

慣例，以了解是否需要修訂，以期作出改善。  

16 .  廉 署 已 因 應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審 議 的 調 查 報 告 ， 就 某 些 程 序 作 出 檢

討 ， 並 加 以 改 善 。 舉 例 來 說 ， 廉 署 已 頒 布 指 引 提 醒 人 員 ， 如 投 訴 人 或

證 人 要 求 他 們 提 供 意 見 ， 即 使 有 關 意 見 與 貪 污 調 查 並 無 直 接 關 係 ， 他

們 仍 是 以 公 職 身 分 行 事 。 此 外 ， 廉 署 亦 已 改 善 檢 取 物 品 記 錄 制 度 。 管

理人員可從該新記錄制度直接查核是否已向物主發出收據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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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A 

廉 政 公 署 事 宜 投 訴 委 員 會  
成 員 名 單  

(二 零 零 八 年 一 月 一 日 至 二 零 零 八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)   

主席  ：  廖長城先生 ,  GBS ,  SC ,  JP   

委員  ：  陳健強先生 ,  SC   

  周淑嫻女士  

  何俊仁議員  

  劉靳麗娟女士 ,  JP  

  梁劉柔芬議員 ,  GBS ,  JP  

  曾鈺成議員 ,  G B S ,  J P 1  

  馬啟濃先生  
(申 訴 專 員 代 表 )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  曾先生自二零零八年十月出任立法會主席後，辭去廉政公署事宜投訴委員會的職

務。  

  



附件 B

廉 署 辦 事 處 一 覽 表  

廉 署 辦 事 處  地 址 及 電 話 號 碼  

廉署舉報中心  
(全日 24 小時 )  

北角渣華道 303 號 地 下  
電話號碼︰ 2526  6366  
傳真號碼： 2868  4344  
電郵： o p s @ i c a c . o r g . h k  

廉署西港島及離島辦事處  中環干諾道中 124 號  
海港商業大廈地下  
電話號碼︰ 2543  0000  

廉署東港島辦事處  灣仔軒尼詩道 201 號  
東華大廈地下  
電話號碼︰ 2519  6555  

廉署東九龍及西貢辦事處  藍田啟田道 67 號  
啟田大廈地下 4 號  
電話號碼︰ 2756  3300   

廉署西九龍辦事處  油麻地彌敦道 4 3 4 - 4 3 6 號  
彌敦商務大廈地下  
電話號碼︰ 2780  8080  

廉署新界西南辦事處  荃灣青山公路 2 7 1 - 2 7 5 號  
富裕樓地下  
電話號碼︰ 2493  7733  

廉署新界西北辦事處   元朗青山公路元朗段 230 號  
富興大廈地下  
電話號碼︰ 2459  0459  

廉署新界東辦事處  沙田上禾輋路 1 號  
沙田政府合署地下 G 0 6 - G 1 3 室  
電話號碼︰ 2606  1144  

 

  



附件 C 

調 查 報 告 示 例  

投 訴  

 X 女 士 是 一 個 私 人 樓 宇 (該 樓 宇 )單 位 的 業 主 ， 她 投 訴 高 級 調 查 主

任 A︰  

( a )  儘 管 已 於 前 一 天 在 她 信 箱 中 留 言 要 求 她 和 她 的 丈 夫 聯 絡 高 級

調查主任 A， 卻 仍 然 於 二 零 零 八 年 某 一 指 明 日 期 與 其 他 廉 署

人 員 不 合 理 及 不 體 諒 地 到 訪 她 的 住 所 ， 此 舉 對 她 和 她 的 家 人

構成騷擾及壓力；  

( b )  在 沒 有 充 分 理 由 下 會 見 她 的 丈 夫 ， 而 儘 管 她 提 出 要 求 ， 未 能

提交任何證據證明會見她的丈夫是合理的；以及  

( c )  不 當 地 向 該 樓 宇 的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主 席 透 露 廉 署 人 員 到 訪 的 詳

情。  

背景  

2 .  二 零 零 七 年 ， 廉 署 就 一 宗 個 案 展 開 調 查 。 案 中 指 該 樓 宇 的 業 主 立

案 法 團 主 席 Z 先 生 可 能 收 受 了 一 間 顧 問 公 司 及 一 名 承 判 商 提 供 的 利

益 ， 因 而 縱 容 他 們 在 進 行 該 樓 宇 的 翻 新 工 程 時 使 用 不 合 規 格 的 材 料 。

個案交由高級調查主任 A 調查，並由總調查主任 B 監督調查工作。  

3 .  廉署進行調查後，並無發現證據支持對 Z 先生的指控。不過，在

調查過程中， Z 先生向高級調查主任 A 出示兩封匿名信，內容暗示 X
女士和其丈夫 Y 先生在該樓宇的翻新工程中貪污。  

4 .  根 據 廉 署 的 既 定 程 序 ， 當 接 獲 任 何 涉 及 貪 污 的 資 料 時 ， 有 關 人 員

須把資料轉交舉報中心處理，其後個案會交由某一組別負責調查。  

5 .  然而，高級調查主任 A 收 到 那 些 暗 示 X 女 士 和 Y 先生貪污的資

料後，沒有把資料轉交舉報中心登記。她在取得總調查主任 B 的同意

後，便展開調查。及後，高級調查主任 A 多次致電 X 女士家中，希

望能夠安排與夫婦二人會面，但未能成功。  

  



6 .  二 零 零 八 年 的 指 明 日 期 的 前 一 天 下 午 ， 兩 名 助 理 調 查 主 任 按 高 級

調查主任 A 的 指 示 到 訪 X 女 士 的 住 所 。 由 於 未 能 找 到 X 女 士 和 Y 先

生 ， 他 們 在 信 箱 內 留 下 字 條 ， 要 求 他 倆 在 辦 公 時 間 聯 絡 高 級 調 查 主 任

A。 在 同 日 較 後 時 間 ， 高 級 調 查 主 任 A 向 總 調 查 主 任 B 匯 報 個 案 進

展。為使廉署人員可與夫婦二人晤談，總調查主任 B 指示高級調查主

任 A 及 其 他 三 名 人 員 在 翌 日 上 午 七 時 三 十 分 再 次 到 X 女 士 的 住 所 。  

7 .  在指明日期上午七時三十分左右，高級調查主任 A 與其他廉署人

員抵達 X 女士居住的大廈。高級調查主任 A 應管理員的要求表露身

分 ， 但 並 無 披 露 他 們 要 到 哪 一 個 單 位 。 他 們 抵 達 X 女 士 所 住 的 單 位

時 ， Y 先 生 出 來 應 門 ， 而 X 女 士 當 時 並 不 在 家 。 Y 先 生 在 其 家 中 與

廉 署 人 員 晤 談 時 ， 否 認 有 關 指 控 。 X 女 士 稍 後 回 家 ， 但 她 並 不 合 作 ，

更指廉署人員不應大清早到訪她的住所。  

8 .  X 女 士 其 後 致 電 廉 署 舉 報 中 心 投 訴 (如 ( a )至 ( c )項指控所述 )。當內

部調查及監察組一名人員會見 X 女士時，她提供了一份供詞。她在供

詞 中 指 出 ， 既 然 高 級 調 查 主 任 A 已 留 下 字 條 ， 要 求 她 聯 絡 她 (高 級 調

查主任 A )，便應等待她回覆，然後才再次到訪。 X 女 士 亦 出 示 了 一 份

以“事務簡報”為題的通告。這份通告由 Z 先生發給該樓宇的所有住

戶 。 她 指 出 ， 在 通 告 內 “ 謠 言 ” 一 項 ， Z 先 生 告 知 住 戶 ， 根 據 管 理 處

的 報 告 ， 數 名 廉 署 人 員 曾 到 訪 大 廈 某 個 未 有 指 明 的 單 位 ， 並 在 該 處 進

行搜查。 X 女士相信 Z 先生所指的就是高級調查主任 A 到訪她的住所

一事，並懷疑高級調查主任 A 曾 把 到 訪 她 的 住 所 一 事 告 知 Z 先生。  

9 .  廉 署 就 X 女 士 的 投 訴 進 行 內 部 調 查 期 間 ， 發 現 高 級 調 查 主 任 A
就有關 X 女士和其丈夫 Y 先生貪污的指控進行的調查，並未經由舉

報中心登記。總調查主任 B 知 悉 有 關 情 況 後 作 出 糾 正 ， 向 舉 報 中 心 補

交 接 獲 新 資 料 的 報 告 。 廉 署 進 行 調 查 後 ， 並 無 發 現 貪 污 的 證 據 。 廉 署

建 議 毋 須 採 取 進 一 步 行 動 ， 有 關 建 議 獲 審 查 貪 污 舉 報 諮 詢 委 員 會 (小
組委員會 )通過。  

對 投 訴 作 出 的 調 查  

10 .  高級調查主任 A 否認所有指控。她解釋兩封匿名信內所載資料令

人有合理理由懷疑 X 女士和 Y 先生可能與該樓宇的業主立案法團成

員 串 通 ， 協 助 承 判 商 承 接 該 樓 宇 的 翻 新 工 程 。 要 展 開 調 查 ， 便 須 與 X
女士和 Y 先生晤談。鑑於未能找到 X 女士，她不肯定 X 女士是否確

實住在報稱的地址。當總調查主任 B 指 示 她 於 翌 日 上 午 七 時 三 十 分 到

X 女 士 的 住 所 時 ， 為 免 阻 延 調 查 工 作 ， 她 決 定 按 指 示 行 事 。 她 認 為 當

日到訪並會見 Y 先生都是合理和恰當的。她進一步解釋，由於針對 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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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士和其丈夫 Y 先生的投訴，在性質上與原先的指控相似，在獲得總

調查主任 B 的 同 意 後 ， 她 便 連 同 原 先 的 指 控 一 併 展 開 調 查 ， 並 無 另 外

開立新檔案處理。  

11 .  總調查主任 B 就 他 指 示 高 級 調 查 主 任 A 調 查 X 女 士 和 其 丈 夫 並

她 再 次 到 X 女 士 住 所 一 事 給 予 的 解 釋 ， 與 高 級 調 查 主 任 A 的 一

樣。  

對 投 訴 作 出 的 評 估  

12 .  高級調查主任 A 否認所有指控。明顯地，高級調查主任 A 到 X
女士的住所是不恰當的，因為她並無給予 X 女士機會回應廉署前一天

給她的信息。所以， ( a )項指控證明屬實。不過，由於高級調查主任 A
只是按總調查主任 B 的指示到 X 女士的住所，此事應由總調查主任 B
負責，不應歸咎高級調查主任 A。  

13 .  對 於 ( b )項 指 控 ， 高 級 調 查 主 任 A 作 出 了 合 理 的 解 釋 。 在 當 時 的

情況下，與 Y 先 生 晤 談 是 有 理 可 據 的 。 不 過 ， 總 調 查 主 任 B 在展開

調 查 前 ， 未 有 依 照 廉 署 的 既 定 程 序 辦 事 。 因 此 ， ( b )項 指 控 證 明 屬 實 ，

但 關 乎 原 來 提 出 的 指 控 以 外 的 其 他 事 宜 ， 而 指 控 對 象 應 是 總 調 查 主 任

B。  

14 .  至 於 ( c )項 指 控 ， 沒 有 證 據 證 明 高 級 調 查 主 任 A 曾 作 出 被 指 控 的

行為，所以無法證實此項指控。  

結論  

15 .  廉 政 專 員 認 為 ( a )項 指 控 證 明 屬 實 ， 但 高 級 調 查 主 任 A 毋 須 為 此

負責； ( b )項 指 控 證 明 屬 實 ， 但 關 乎 原 來 提 出 的 指 控 以 外 的 其 他 事 宜 ；

( c )項 指 控 則 缺 乏 實 據 支 持 。 廉 政 公 署 事 宜 投訴 委 員 會 同 意 廉 署 調 查 報

告的結論。廉署已發信把調查結果告知 X 女士，並向其致歉。另外，

廉署亦已就兩項證明屬實的指控給予總調查主任 B 適 當 的 訓 示 。  




